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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7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6_9E_97_E4_c80_307964.htm 国家林业局关于开展

表彰全国林业产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活动的通知(林办

发[2007]79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厅（局），内蒙古

、吉林、龙江、大兴安岭森工（林业）集团公司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林业局，国家林业局各司局，各有关直属单位： 为

大力推动林业产业发展，着力构建林业三大体系，加快现代

林业建设，充分调动广大务林人及社会各界发展林业产业的

积极性，促进林业又好又快发展，我局决定开展林业产业工

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活动（评选办法详见附件），并

在即将召开的全国林业产业大会暨中国林业产业协会成立大

会上予以表彰。 请各地要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严格标准，

切实做好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工作，要采取上下结合

的办法进行，做到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真正把林业产业工作

中事迹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出来，树立起学习的

样板。要有广泛的代表性，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要占到一定

的比例。 请严格按照评选办法的要求组织填报相应的申报材

料。所有申报材料请于2007年4月30日之前报送到我局全国林

业产业大会筹备工作组，逾期不予受理（邮寄件以当地邮戳

时间为准）。 地址：北京和平里东街18号国家林业局全国林

业产业大会筹备工作组 邮编：100714 联系人：陈圣林高中海

朱妍 电话：010-84238785，84238687 传真：010-84238565 网址

：www.cnfia.org 电邮：cydh8785@sina.com 特此通知。国家林



业局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林业产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
评选办法 为大力推动林业产业发展，着力构建林业三大体系

，加快现代林业建设，充分调动广大务林人及社会各界发展

林业产业的积极性，促进林业又好又快发展，国家林业局决

定对在林业产业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

，并制定本办法。 一、评选数量 本次评选活动，拟评选先进

集体（含先进单位和先进企业）100个，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

产者200名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各森工（林业）集团公

司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局有关直属单位，中央有关直属企

业，有关省级以上社团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分配

详见附表1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